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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宗族博弈与村庄选举困局 
——一个湘南村庄选举失败的实践逻辑 

 

秦  勃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内容提要：宗族是村庄政治生活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农村场域中，宗族依然扮演着农村社会

自我运行中的重要角色，并显示着其强大的影响力。本文选取了湘南一个村庄中两个势均力敌的异

姓宗族，分析他们在村民选举中的博弈行为。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显见，在双方或几方宗族势力相当

的情况下，如果村民们只是各自投自己一方的选票，进行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只会是选举失败，而

导致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宗族非理性的认同、宗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农村社会的面子观等。

缓和或者消解这种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采取的措施应该是

“疏”，而不是“堵”。 

关键词：村民自治  宗族  博弈  选举 

一、前言 

宗族是富于“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在晚清之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即

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这种自治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宗族共同治理（吴

晗、费孝通，1988；赵秀玲，1998），费孝通（1998）称之为“长老统治”。在这种宗族自治状态中，

农村社会积叠了数百年的宗族血亲关系，沉淀出浓郁的宗族文化，凝固成相当系统的宗族制度（林

济，1995）。中华民国时期，虽然中央政府试图将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例如设立乡政府等，但实际

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仍然十分重要（杜赞奇，1994；陈翰笙，1984；Freedman，

1956，1958）。 

宗族之间以及宗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影响了乡村社会的运转；国家干部和村干部的权力已经渗透

到宗族活动之中，拥有权力的人甚至可以改变整个宗族的命运，宗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当权者

的资源（李泳集，1996）。而朱秋霞（1998）对6个村的案例分析表明，在那些以大姓为主的村庄，

家族作为非正式组织和行政村作为正式组织事实上是重合的：一些小姓家族参加行政村的权力分配，

往往是以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的方式起作用。在村级民主选举中，多数规则往往会保证大姓的成员

胜出，这是宗族向村庄民主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Thurston，1998），大姓家族会吃掉小姓家族，而

能人很难获得选民的青睐（石之瑜，1996）。特别是在一些家族势力猖獗的地方，由于家族观念的作

祟，利用家族势力影响甚至左右村庄民主选举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朱虹，2001；孙聚高，2001）。

为此，邹子婴（1997）断言，新兴家族势力不会是一个促进民主发展的积极的社会力量。但是，并

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宗族对村民选举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有学者提出，宗族对村政的影响已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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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并相信这是不可逆转的，例如，在“主管型”、“决策型”、“仲裁型”和“荣誉型”四种宗族

权威中，后两种已经居多（王沪宁，1991）。还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宗族对选举的影响是客观存在

的，但它是非组织的、非正式的。其作用途径与方式，一方面表现为候选人及其坚定的支持者为争

取选举成功而将宗族、房股关系作为竞争的资源与手段；另一方面表现为选民投票时反映出宗族心

理和宗族取向。宗族对选举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微弱的，表现为零碎的、自发的个人行为，或者非组

织的群众性行为，而不表现为以宗族或房股组织形式来展开竞争（肖唐镖，1998；1999）。宗族在选

举中虽然会进行“地下活动”，有可能使矛盾公开化，但它对选举进程进行监督的力度非常大，家族

的功能会随着社会转型而变化，有着明显的正面功能。 

本文所考察的龙渡村位于湖南省南部，面积仅4.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567亩，其余为林地，

有376户，1395人，辖何家村、李家村两个自然村，共4个村民小组，何家村主要是何姓，李家村

主要是李姓。龙渡村有据可查的起源是宋代，但是具体到哪一年却没有可靠的证明资料，何家保留

的《何氏族谱》对龙渡村何家村何姓宗族的起源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载
①
，这一记载对于李家村的历史

沿革也具有考证价值。 

同湘南地区许多村庄一样，龙渡村沿袭了中国特有的管理制度
②
。在民国时期，该村属于桂阳

县太和乡管辖，为八都的第四保，各自然村为一个甲
③
。1949 年以来，该村所属的上级管理单位及

本身的建制几经变动，直至上世纪70年代才趋于稳定。现据《桂阳县志》并参照村民的回忆，将该

村自解放以来的管理沿革制作成表1。 

表1                              1949年以来龙渡村管理沿革 

 1949～1961年 1961～1965年 1965～1970年 1970～1977年 1978～1983年 1983年后 

所属公社或乡 太和公社 清和乡 太和公社 太和公社 清和乡 清和乡 

所属大对或设

立的大队、村 

无 属溪口大队 单独设立龙

渡大队 

并入溪口大

队 

再单独设立

龙渡大队 

更名为龙渡

村委会 

村内组织设置 设为第七、第

八代表区 

先后分为多

个初级社、高

级社和生产

队 

8个生产队 并为4个生产

队 

8个生产队 4个村民小组

人民公社时期，为了便于管理，设立了龙渡大队。1983年分户单干后，两个自然村分配了集体

财产，包括自留地、山林、公房等。1985年，龙渡村建立了村委会。从第一届村委会的产生到2006

年的第六届村委会的更迭，几乎都是乡政府根据支村两委干部（主要还是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所推荐的名单确定候选人，乡政府代表国家强制地输出自己的意志，选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所以，

前面六届村委换届都是很顺利的。1995 年，为了达到国家教育“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硬件标准，龙渡村决定拆掉原来的学校危房（学校设在何家村），重新建

                                                        
①谱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予族自宋迄今，△（仰）荷先人之德，椒聊番衍，谱牒具详矣。缘石湖塘思礼公，

我始祖苗裔为李姓外甥，以外甥承外公后。传一二世分二房：一袭李姓，一复何姓。语曰：鸟飞返乡，狐终首邱。其

殆乐其所生乎？乾隆甲申岁，丁粮无几，旧谱致未辑修。今予族续谱，不忍失传，为之按其支，溯其派，附载于后，

亦示反本修古之意尔。” 
②由于没有找到明清之前龙渡村建制的记载，故笔者着重从民国时期开始考察。 
③保甲制作为一种乡村制度，应该说起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开阡陌，编什伍，实行连坐制，虽然没有保甲之名，

但已具后世保甲之实。乡里制度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直到宋代才得以完成。其 主要的标志，是宋神宗熙宁三年

（1070 年）王安石实施保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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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栋三层钢筋水泥结构的综合教学楼。对此，李家村村民不同意，认为国家拨下来的钱，凭什么

要把学校建在何家村去方便何家村人。在由乡政府出面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两村便把上级拨下来的

建校专款平均分配，然后各自筹钱，分别在两村建设教学楼，于是才出现了今天少见的“一村二校”

的情况，两村矛盾也由此埋下。    

1998年，为了争夺村后的400多亩山林的产权，两村一直打官司，而且官司一打就是5年。令

人吃惊的是自从何家村和李家村打官司以来，两村就再也没有通过婚。此后几年，两村为了争夺山

林、矿产资源等曾发生过纠纷，但都经过双方协调得到了解决。2009年 4月，李家村一村民在扫墓

时不小心引燃了山上的枯草引发森林大火，烧毁何家村杉树林120余亩。为此，何家村扣留了李家

村人作为人质要求赔偿损失。这片树林的产权本来就曾引起过争论，这起意外事件无疑是火上浇油，

两村 终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共打伤14人，其中4人重伤，两村的矛盾由此升级。 

二、村庄选举失败及其局中人面相 

2009年 5月，龙渡村进行了第七届村民委员会选举，整个过程为：选举工作的组织—选民登记

—候选人的产生—选民投票—选举结果的产生。 

1.选举工作的组织。根据《湖南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湖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

法》的相关规定，龙渡村所在的桂阳县相应地制定了《桂阳县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并成立了选举领导小组和选举委员会。 

2.选民登记。根据《实施方案》的规定，选举委员会对辖区内年满18周岁符合选举条件的公民

进行了登记并且在村庄平时人员比较集中的4个地方张榜公布。此次选民登记结果显示，龙渡村具

有选举权的选民共947人（其中，何家村533人，李家村414人）。 

3.候选人的产生。根据《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本村选民分别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提名。龙渡村通过召开由支部成员、小组长、全体党员、群众代表组成的村

民代表大会，讨论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先将各小组提名的 初候选人逐一进行讨论， 终以投票

的方式产生了2名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他们分别是上届村委会主任何教本（何家村）和村民李

二桂（李家村）。 

4.选民投票。根据《实施方案》的规定，选举采用差额和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村委会主任、

副主任和委员必须分开选举；正式选举时何家村和李家村各设立一个中心投票站，在人口居住分散、

交通困难的村民小组也可以采用流动投票箱，每个流动投票箱必须要有2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由

于龙渡村面积不大，人口较少，对于候选人的情况知根知底，加上没有上台演说的习惯，所以，这

次选举像历次村民选举一样没有进行候选人竞选演说。 

5月 28日上午，乡政府派出了以副书记为组长的指导小组赴龙渡村指导选举工作，指导组来到

龙渡村，在村支书李进田家中召集村选举领导小组和选举委员会成员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把乡政

府的精神做了传达，并且把选举工作任务进行了分配。 

9 点钟左右，工作人员清点分配好选票后，正式投票便分头开始了。他们首先在何家村和李家

村设立的两个集中投票点进行了选举前的动员，然后当场发放选票让选民填票。而分散的地方则先

由村民小组长到每家发选票，要求村民在家等候，然后由工作人员抬着票箱挨家挨户去收集选票。

由于此次选举何姓和李姓分别有一个候选人参选，因此，两村选民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大家纷纷

放下农活回到家中参加投票，而在外地不能赶回来的选民也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委托亲属代替投票。 

5.选举结果的产生。投票从早上9点一直进行到下午2点，村民才在李家村会合。经过一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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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清点，终于完成了选票的统计工作。此次选举登记选民947人，其中，何家村533人，李家

村414人。参加选举的选民812人（其中，何家村450人、李家村362人），发出选票812张，收回

选票812张，候选人具体得票情况见表2。 

表2                       龙渡村第七届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的得票情况 

村名 选民数 
回收主任候

选人选票数 

回收率

（%） 
有效票 无效票 弃权票

候选人何教本

的得票数 

候选人李二桂

的得票数 

何家村 450 450 100 447 3 14 387 46 

李家村 362 362 100 346 16 11 5 320 

合计 812 812 100 793 19 25 392（48%） 366（45%） 

资料来源：该村计生专干何月梅所提供的换届选举结果的原始记录，并且经过了笔者整理。 

综合龙渡村第七届村委会主任选举结果统计情况可以发现，这次选举选民参选率比较高（据了

解也是历次 高的），达到95.8%；选票回收率也高，达到100%；无效（含弃权）票所占比率为5.4%；

尽管两个候选人分别在各自的村庄得票率都比较高（何教本为86%，李二桂为88%），但是，在整个

龙渡行政村得票率却都没有过半（即均未达到选举人数的50%，其中何教本为48%，李二桂为45%）。

因此，根据《实施方案》中关于“候选人所获得赞成票必须达到 50%以上方能当选”等有关规定，

何教本和李二桂都未能当选，同时也就宣告此次村委会主任选举失败。 

何家村和李家村两个候选人都没有被选上的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议论纷纷。从下面几个不同

角色的话语中，多少能够了解一些他们的心态。 

问：你对自己没有被选上村委主任是什么想法？ 

答（何教本）：（苦笑了一下）……我还能有什么想法?……我晓得他们（指李家村村民）都说

我处理那件事（指烧山纠纷）的时候护着何家村人，其实我也只是依理依法办事，他们要怪就随他

们去吧，这个干部不当也罢！我还可以安心做生意。 

问：你没有被选上村委主任觉得遗憾吗? 

答（李二桂）：有什么遗憾的，不是还要重选吗？ 

作为这次选举的主角，对于没有被选上的结果，何教本和李二桂表现得比较失落。何教本作为

上届村委会主任，除了“面子上过不去外”，还觉得受了委屈，他把落选的原因归结为李家村人的“报

复”。而事实上在李家村除了他的几个亲戚投了赞成票外，其他人投赞成票的确实很少。尽管如此，

对于落选他倒认为是一种“解脱”。由于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村干部工资补助由乡财政提供，而

且数额不多，以龙渡村为例，主要干部（村委会主任）一年是1200元，其他副职一年800元，他们

认为“这点钱用来招待乡干部还不够”。因此，对于做村主任，何教本认为自己是在无偿“奉献”，

而且还耽误了自己做生意，是一件“不划算的事”。 

与内敛的何教本相比，李二桂显得更加自信与张扬，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在部队当过兵，此

后一直在广东一家工厂当保安，取消农业税以后，觉得“种田还划得来些”，于是又回到了村里，在

村里他被认为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李二桂曾经说过要“为了尊严、面子而战”（指参与村主任

的竞争），他放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村民集体致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李二桂尽管有

着改变龙渡村面貌的冲动和决心，但是，面对两村常年累积下的恩怨以及村民们非理性的思维取向，

他也只能倍感无奈，不得不接受选举失败的事实。 

与两个候选人相比，老支书李进田的反应显得更具理性。 

问：如果要你选择，你更希望谁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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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李进田）：这次选举没有达到乡党委政府的要求和意图，主要还是由于前不久何家村和李

家村为烧山的事发生的矛盾。 说实话，二蠢（何教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至于二桂嘛……不好

说……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去年才回来的，人还年轻……。 

作为已经连任两届、本届任期结束后就可以“光荣退休”的老支书，李进田觉得矛盾归矛盾，

但是首先，还是应该对乡党委政府负责，要 大限度地达到 “上级意图”；其次，“两大头”（指村

支书和村主任）两村应该各居其一，以后的工作才好开展，“才不会被别人说闲话”。 

而普通选民看问题的出发点又不同于前者。 

问：你希望谁来担任你们村的村长？ 

答（何家村村民甲）：当然希望我们何家村人当啦，李家村占了支书职位又抢主任职位，他们

就是想把我们何家村踩在脚下。 

答（李家村村民甲）：当然希望二桂来当啦。 

问：据我了解，何教本担任村长期间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为什么不希望他继续当呢？ 

答（李家村村民甲）：他姓何的当了一届也可以了，按轮也该轮到李家村了。 

在选举过程中，两村选民并没有依据候选人的基本素质以及是否能给村民谋取福利等条件去理

性地考量和权衡，而仅仅单纯地以宗族、姓氏观念为出发点。强烈的本位主义和宗族观念导致两村

选民陷入一种非理性的逻辑当中。 

三、村庄普遍宗族主义下的零和博弈 

从龙渡村建立村委会以来，已经进行了六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第七次换届选举工作的流程

与前六次几乎一样，结果却失败了。李姓和何姓两大宗族之间历年积淀下来的矛盾恩怨终于通过选

举这一形式得以暴露无遗。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不难看出，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村宗族观念及势力并没

有因为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就被消弭干净。宗族所具有的文化、血缘、地缘等特征以及宗族群体

聚族而居的客观历史原因，使宗族在农村村落场域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存在是因为

宗族经历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延续和传承。个体对家庭的依附性人格特征决定了在面

对更大的困难时，会对更大的“组织”——宗族产生依赖。 

由于农村社会控制系统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个体政治素质

普遍不高，加上长期的宗族家长制统治造成农民的依附心理和等级观念，农民普遍缺乏参政议政的

意愿和能力，而是习惯于执行和“忍受”。加上由于宗族社会的长期存在与儒家文化日积月累的熏陶，

农民在意识中沉淀起牢固的宗族认同心理及亲亲观念，形成某种思维定势与行为习惯，这种深层次

的文化心理特质很难在短期内根本改变。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外部环境使新的社会控制系

统在农村缺乏理想运行的基础（林济，1995）。因此，宗族依然是个体的“避风港”，作为宗族成员，

在面对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孤立的斗争显然无济于事，只有融入建立在血缘、姻亲关系之上的宗族

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对宗族的依附心理使得个人能够找到

自身的归宿感，他们无形之中受到一种聚合作用的影响，这种聚合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表现得并不

明显，但是，一旦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或者说欲达到集体所追求的利益，原来那种看似一盘散沙

的局面就会立即消失，表现出惊人的团结和意见的一致，这种一致是走出困境的重要路径。正如奥

尔森所论证的，在对组织或集团团结的讨论中，经常假设（尽管常常没有明说），意见一致的程度是

很关键的；如果分歧严重，就不会有合作、自发的努力，但当对需要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的意见相当

一致时，则几乎肯定会有有效的集体行动。意见一致的程度有时候被认为好像是集团行动或集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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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唯一．．重要的决定因素。当然，缺乏一致意见肯定不利于集团行动和集团团结（曼瑟尔·奥尔森，

1995）。 

在龙渡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本文发现无论何家村还是李家村都有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选

一个本族人”当村委会主任，因为选自己人“当家”意味着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这些资源不但包

括诸如山林、矿产、水源等物质资源，而且还包括无形的社会优势，例如乡（镇）政府的认同与支

持、荣誉的获得等（这种无形的优势 终带来的无非还是有形的物质利益），选举之争的背后实质上

隐藏了利益之争。下面是李家村村民所讲述的一个小片段，尽管看起来做法比较“露骨”，以至于让

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是据笔者走访调查，确有此事。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族成员利用村庄正

式权力组织（村委会）为宗族谋取利益的事实，也正是因为“有利可图”，宗族之间在选举中竞争才

异常激烈。 

2002年，龙渡村所在的桂阳县实施农村饮水工程，乡里面分配给龙渡村一个指标，由于上届村

委主任是何家村人，因此，利用这种“优势”，把资金全部投入到了何家村，于是何家村全村人都用

上了自来水，而不在李家村建设的“原因”是“李家村的水井就在村子中央，挑水很方便”。 

尽管在理论上要求“村官”办事公道，要“一碗水端平”，但是却不能否认，在现实中绝对的公

平和绝对的无私心是不存在的，况且作为农村这个小社会（特别是宗族）中的一员，“村官”不得不

受到来自周围的亲属、长辈等各方面的压力。只要不是很违背“原则”（比如说自来水可以建在何家

村，也可以建在李家村），他们的决断往往会倒向利于本族的一方
①
。正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各宗族

在选举的过程中，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人”推向“领导”的岗位。当一个宗族的势力明显大

于另一个宗族时，前者的选举优势大于后者。肖唐镖（2001）调查显示，在选举前，所调查的 39

个村中有24个村的村支书或村主任在 大族，占村总数的61.54%。在选举后，39个村中有31个村

的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在 大族，占村总数的79.49%。因此，大族的候选人以高票当选也就不足为

奇了。但是，如果宗族之间势均力敌，选举结果也许就不会如同强弱分殊情况下所出现的选票“一

边倒”，均衡分布的选票容易造成因选票过于分散而导致选票难以过半，本文中案例出现的正是这种

情况，这也是笔者所择取的切入点。为了节约管理成本和降低工作难度，基层政府（主要是乡镇政

府），在确定候选人的时候常常会考虑宗族势力的因素。在选举中，从强势宗族中产生的候选人往往

能顺利当选，而势力较弱宗族的候选人却很难被选上。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下选举失败的几率

是很小的，因为选票多集中在势力强大的宗族一方，出现了选票“一边倒”。但是，如果候选人所在

宗族的势力是相当的（例如本文中的何家村和李家村），由于实行的是差额选举，“投别人意味着不

投自己”，故此，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两村出现一种“各投各”（分别投自己一方的选票）的局面，

选票就会出现“两边倒”，从而导致因选票不集中而造成的选举失败。 

为了在村庄事务中争得话语权，推出自己人“贯彻族人意志”，谋取宗族利益，在宗族内部看来

是有必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

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曼瑟尔·奥尔森，1995）。于是，“面子之争”又成了宗族在选举背后

又一个隐藏的竞争目的。 

宗族成员在长年累月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互助、合作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宗族成员间有密切的

联系和依恋。宗族文化和约定俗成的习惯促使宗族成员具有个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信任感，他们

虔诚地依附于宗族组织，宗族的荣辱兴衰能够影响到个人的“面子”。宗族的尊严有时比自身的利益

                                                        
①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还有两种情况是：“村官”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和不偏袒，刻意把利益划分到对方；迫于其

他方面的压力他不得不考虑到对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必然会招致本族人的压力与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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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重要，为了维护宗族在“外人”眼中的形象，宗族成员会自觉地达成一致，有时为了保障一个

宗族的尊严不受侵犯，宗族成员甚至会“奋不顾身”；另一方面，个人处境的好坏也会影响宗族的“脸

面”， 例如，一个宗族的成员受到另一个宗族的欺负，往往被认为是整个宗族的“耻辱”。在紧密联

系的家族内部，个别成员受到侵犯而产生的敌视和复仇的情感体验，很容易在整个家族间传递、沟

通；植根于个人基础的冲突也就转变为宗族之间的冲突（李成贵，1994）。这也是造成宗族矛盾的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宗族集体的行动能够保障个体的利益，个体才不会轻易地脱离集体。 

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宗族之间不断地博弈，然而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只是暂

时的，不同宗族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过程中， 因为秉着“自利”和排他原则，很难如同宗族内部

那样达成高度一致。由于利益集团（宗族）都有追求利益 大化的趋向，他们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常

常扮演“经济人”的角色，即履行一种“经济人” 佳原则。宗族个体的利益得到宗族的维护，当

个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屈辱和敌视会在宗族内部迅速蔓延，这样，“个人的事情成了家族共同的事

情”，使博弈显得更为激烈，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村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也是宗族矛盾的根源所在。

宗族之间各自为政、各谋其利，使他们的博弈体现出非合作博弈的特点。正是这种非理性的“畸形

博弈”，常常导致村庄事务举步维艰。 

以龙渡村第七届村委会主任选举失败为例，造成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级政府的“无

形干扰”、村庄正式权力精英（支村两委干部）和非正式权力组织（其他民间组织，如教会）的作用

外，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无疑是 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宗族只要一经重建，就往往会对选举发

生影响力（肖唐镖，2003），才使得村庄选举更具复杂性。 

从博弈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庄宗族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村庄宗族共同生活在农村这个社会

系统中，血缘、地缘、姻亲等关系使他们都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系统，而且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认

同等原因而要发生众多的关系。他们分别代表着各自宗族的利益，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关双

方事务的解决需要双方共同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视为一种交易）。因此，他们之间构成了博弈的可

能性。而在这种关系中到底谁服从谁，还是二者共同受益，则构成了宗族之间博弈活动的两种结果：

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弈（非零和博弈），一方受益的非合作博弈（零和博弈）。 

在龙渡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何家村和李家村各推选一个候选人且都想让“自己人”做村委会

主任。在双方势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只要一方不合作（不投对方候选人的票），对方推选的候选人

就很难当选。正是这种狭隘的“自保主义”使得两村候选人双双落选。这里的利害关系可以用矩阵

来表示（见表3），当宗族之间不能可靠地合作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囚徒困境”。 

表3                               龙渡村选举中的“囚徒困境” 

乙  

选 不选 

选 （1，1） （0，0） 
甲 

不选 （0，0） （0，0） 

在差额选举中，甲与乙势力相当（甲、乙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宗族利益集团），甲在全部选自己

候选人仍然达不到 50%的情况下，乙的选择成为甲推选的候选人能否当选的关键。①乙选甲推选的

候选人，甲推选的候选人当选（1）。②乙不选甲推选的候选人，甲推选的候选人落选（0）。甲不选

自己候选人的情况下，无论乙全部选与不选，甲推选的候选人都不能当选（0），反之亦然。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在本宗族内部出现的问题，包括投“自己人”反对

票和弃权票。例如，如果在选举中何家村村民全部投何教本赞成票，那么，何教本的得票率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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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可以顺利当选。但是在现实中，这种100%投赞成票的情况还是很少的。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忽

略了宗族内部博弈的因素，仅从族际的视角去考量。 

由此可见，在非理性思维的驱使下，宗族之间常常表现出一种非合作的零和博弈，这种博弈以

牟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每一方都以完全控制对方为目的，以牺牲另一方为

代价，造成了一种畸形的博弈。当二者势均力敌时，这种博弈显得更加激烈，表现出一种“谁也不

服谁”的态势。其结果，要么一方妥协，另一方受益；要么双方都碰得“头破血流”。 

四、结语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

通，1998），同时还是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2004）。在农村社会系统中，特殊血缘、地

缘等因素使得农村宗族在沉寂了多年后重登历史舞台，再度扮演农村社会自我运行中的重要角色，

然而，宗族并不是农村社会中孤立的“原子”，宗族的存在本身就是许多农村矛盾的“源泉”，从而

构成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矛盾、宗族与宗教组织之间的矛盾、宗族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等。在诸多

矛盾中，表现 为激烈的恐怕是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矛盾。 

在本文案例中，何家村和李家村的村民都希望自己一方的候选人当选，因此谁也不服谁，谁也

不退让，这种畸形博弈 终导致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龙渡村村委主任选举的失败，正说明了一种宗

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为了化解宗族之间的矛盾、规避造成宗族“两败俱伤”的非合作博弈以及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明确和承认农村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主要表现为一种利益的冲突。虽然在国家制度性

权威下，利益主导着乡村选举，但是，这种利益博弈过程在不同的村庄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表达

方式（于建嵘，2000）。无论是物质利益之争，还是“面子”之争，其实质都是宗族对利益的追逐。

宗族在农村社会系统中扮演着理性的“经济人”角色，追求利益 大化和“自私”的观念容易导致

宗族产生“有我没你”的非理性逻辑，所以，要克服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首先要处理好宗族之

间的利益矛盾，重视宗族之间的利益分配。 

其次，妥善处理不同宗族成员之间的矛盾，使个人矛盾不至上升为宗族间矛盾。这是一个个体

与整体的关系处理问题，宗族成员之间的认同和依赖感往往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宗族整体的意志，

不同宗族成员之间的矛盾，一旦经过渲染和扩散就很容易变成宗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只有把个体

之间的矛盾处理在萌芽的状态，才能避免宗族冲突的发生。 

再次，注重制度建设，变“以堵为主”为“以疏为主”。一方面，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该

正视宗族在当今农村社会场域存在的既定事实。实现农村宗族规范有序地良性发展，从长远来讲，

应该注重程序化、法制化的制度建设。在不同的宗族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进行博弈时，要有一

套程序性的机制加以保障和规范，这样才可能使其行为有序化。另一方面，要警惕危害农村社会稳

定的宗族势力，不放任宗族不合理竞争甚至危及农村社会公共安全的自由发展，积极引导农村宗族

组织合法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改变那种不问青红皂白对宗族组织进行打压、取缔的简单工作方式。

总之，不应当因为有宗族因素的存在，就断言村委会民主选举以及村民自治不可行，它不能成为缓

行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的恰当理由（肖唐镖，2002）。 

毋庸置疑，农村宗族的历史性、传统性都是十分深厚的。在中国近代及其前的乡村治理中，宗

族曾作为一种组织和机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宗族在历史上曾经处于被打压甚至被取缔的

境况，但应该正视的是，农村中的宗族现象并不是通过强制性措施就能取缔得了的，它在相当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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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在村治中发挥作用。事实证明，宗族的复兴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国家行政管理的

难度，降低国家管理社会所需要的庞大开支，进而降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财政汲取要求。因此，应

当扬其长、避其短，利用它的合理成分，并通过社会教育、文化、经济与乡村政治发展的综合影响

力，在促进宗族“自我控制力”成长的基础上，实现对宗族的改造、转化，促使其消亡。 

 

参考文献 

〔1〕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2〕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林济：《农村宗族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1995年第4期。 

〔5〕［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1942年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6〕陈翰笙：《关系资源及农民的非农化——对浙东越村的一项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7〕李泳集：《权力与资源：广东农村干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8〕朱秋霞：《家族、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在村庄行政权力分配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

第23期。 

〔9〕石之瑜：《大陆农村的公民意识与集体主义——村民参与选举的意义》，《共产党问题研究》1996年第.22期，台

北。 

〔10〕朱虹：《乡村宗族文化兴起的社会学分析》，《学海》2001年第5期。 

〔11〕孙聚高：《试论消解宗族观念影响的现实对策》，《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 

〔12〕邹子婴：《中共农村党组织  新兴家族和基层民主》，哈佛大学两岸地方民主比较研讨会论文，1997年。 

〔13〕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宗族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4〕肖唐镖：《影响村民自治的因素分析——民选村长访谈带来的思考》，《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

年第4期。 

〔15〕肖唐镖：《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心态和行为研究及其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农村组织建设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9年。 

〔16〕肖唐镖：《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7〕［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8〕李成贵：《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4年第5期。 

〔19〕肖唐镖：《农村基层治理与民主实践中的宗族问题》，《宁波党校学报》2003年第5期。 

〔20〕于建嵘：《乡村选举：利益结构和习惯演进——岳村与南村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5期。 

〔21〕肖唐镖：《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对江西省十二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22〕Freedman, M.: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 China, Brstol: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58. 

〔23〕Thurston,  Anne F.:Muddling toward Democracy：Political Change in Grassroots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8. 

 

（责任编辑：贾  伟） 


